第二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觀光休閒盃運動競賽籃球分則

第一條  比賽時間：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五）至五月一日（星期日）
第二條  比賽地點：明道大學籃球場
第三條  比賽項目：男子團體競賽組，女子團體競賽組
第四條  比賽制度：主辦單位得視報名隊數調整比賽制度。
第五條  比賽抽籤：另行公告

第六條  比賽規定：
　　　(一) 比賽球隊應於比賽前二十分鐘到場準備；賽前十分鐘由教練、管理或隊長項紀錄台辦理報到，並登錄出場球員名單。比賽前十分鐘未完成報到之隊伍以棄權論。
　　　(二) 比賽球衣號碼一律規定，球衣正面及背面需有該球員號碼。 
　　　(三) 比賽採四節制每節十分鐘，採不停表制（只於每節最後一分鐘或暫停時停表）。每節間隔休息兩分鐘中，中場休息五分鐘。上半場每隊有一次暫停權，下半場每隊有兩次暫停權，暫停時間為一分鐘。延長加賽時間三分鐘，每隊有一次暫停權，最後一分鐘停錶。有二十四秒未進攻違例規定，並採用最新交換球權制，唯比賽開始時須跳球。
　　　(四) 違規場外指導或干擾比賽，經勸阻不聽者，球隊隊職員得由裁判依規則規定處理；其餘人士得由指導及承辦導單位處理。
　　　(五) 若參賽單位對競賽規程及比賽規定等各項比賽事宜有疑問，且經主辦單位解釋後，仍繼續存有疑義時，得由所參加組別之半數以上球隊隊長（不含提出疑義之參賽單位所屬球隊），連署召開臨時領隊會議。
　　　(六) 如遇有特殊情形，無法按照既定賽程如期比賽時，得由主辦單位與相關參賽單位協調，擇時補賽。
　　　(七) 各場比賽進行時，如遇颱雨、天然災害，比賽與否由大會及裁判裁定，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第七條  比賽規則：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2003~2004年之籃球規則。
第八條  報名辦法：
　　　（一） 每單位限報一隊，每隊報名以十五人為限，登錄上場球員以十二人為限。
　　　（二） 報名費用：每隊新台幣参仟元整。 
第九條  獎勵辦法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條 罰則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五條辦理。
第十一條 申訴：依照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二條 雨天備案：視當天天候情況而定，得召開臨時領隊會議，由各項目參賽單位領隊開會決議是否繼續比賽或替代方案。
第十三條 附則：
　　　（一） 若參賽單位對競賽規程及比賽規定等各項比賽事宜有疑問，且經主辦單位解釋後，仍繼續存有疑義時，得由所參加組別之半數以上球隊隊長（不含提出疑義之參賽單位所屬球隊），連署召開臨時領隊會議。
　　　（二） 運動員出場比賽時應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，當場提不出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
　　　（三） 凡比賽時發生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以該場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
　　　（四） 各場比賽進行時，如遇颱風、天然災害，比賽與否，須經大會及裁判裁定，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附註：本次比賽用球男子團體組-摩登MOLTEN七號球、女子團體組-摩登MOLTEN六號球。
